
交通及房屋事務委員會文件  04/11 
 

要求政府做好全盤規劃  

妥善安置受全面取締外部違例僭建物影響的居民住屋問題 

背景： 

    過去 10 年屋宇署清拆違例僭建物的政策惹來很多舊樓居民的不滿，每當居

民投訴天台有違例僭建時，得到的回覆往往是沒有即時危險而沒有即時發出命令

或跟進，令很多舊樓樓宇的滲水問題、樓宇買不到保險等問題纏繞舊樓居民，有

如計時炸彈。以深水埗為例，不少唐樓天台、平台、天井僭建比比皆是，亦引致

大廈維修困難重重。 

    最近發展局調整了清拆僭建物的政策，計劃由 4 月 1 日起嚴格規管樓宇外部

全部僭建物，減省程序，不論危險程度，一律命令業主即時清拆。民建聯關注有

關新政策落實成效和配套措施是否完善的問題。以深水埗為例，很多舊樓都有存

在已久的天台屋，很多天台屋居民都上了年紀和低收入人士。若這些天台

屋被全面取締而沒有完善的配套措施協助他們解決住屋問題，將會是另

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。政府有必要在調整現行政策的同時，全盤考慮相

關配套，避免天台屋居民不至於無家可歸。 

 

查詢： 

1. 現時屋宇署向深水埗舊樓共收出多少僭建清拆令？其中天台屋僭建清拆令又

是多少？與全港僭建物命令比較，比率如何？ 

2. 屋宇署要求收到清拆令的業主一般要求多久要完成清拆，現時的執行情況如

何？ 

3. 對於現時收到清拆令的天台屋的業戶不願離開住所時，社會署、屋宇署、警

方等如何協助他們解決住屋問題？ 

4. 針對將在 4 月 1 日推行的嚴格規管僭建物的政策，發展局、屋宇署和其他政

府部門如何加強協調配合，讓執行清拆僭建物時不致於勞民傷財？ 

 

我們強烈要求： 

1. 政府要做好全盤規劃，妥善安置受全面取締外部違例僭建物影響的居民住屋

問題。 

2. 加強各部門的協助，特別是屋宇署和社署，以協助困難業戶解決住所問題。 

3. 增撥屋宇署人手和資源以落實加快執行清拆僭建的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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